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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二十题：银行业界就保护客户个人资料所采取的措施  

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８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五月二十八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刘慧卿议员的提问和财

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
问题：  

 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辖下观塘分行于本年四月二十六日进行

装修工程期间，遗失了一部载有１５９,０００名客户数据的计算机服务

器。该公司并没有实时向外公布有关情况，在传媒作出有关报道的数天后

才于五月七日发表一份简短声明确认此事。就此，行政机关可否告知本会： 

（一） 当局会否调查该宗事件的起因；若会，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为

何； 

（二） 会否加强监管银行保护客户的私隐资料的工作；若会，详情为何；

及 

（三） 会否规定所有银行日后遇到同类事件时，须立即联络受影响的客

户和向公众作出交代，并且须对可能引致的客户损失尽早作出安排；若会，

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？ 

答复：  

主席女士： 

  就刘慧卿议员的提问，我们的答复如下： 

（一）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（汇丰银行）已将该宗遗失计算机服

务器的事件交予警方调查。金融管理局（金管局）亦已要求汇丰银行就事

件提交报告，并会在详细考虑报告的内容后再决定有关的跟进工作。 

（二） 银行须遵守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所发出的

实务守则及指引。鉴于是次事件，金管局已要求汇丰银行彻底检讨其在分

行装修期间所采取的管控措施，并加强保护客户个人资料的工作，防止日

后再发生同类事件。金管局将不时评估银行业界就保护客户个人资料所采

取的措施是否足够及有效。 



（三） 根据金管局的要求，若发生任何有可能对保障客户个人资料构成

影响的事件，银行应在确定客户资料受影响的程度、数据外泄的风险水平，

以及受影响客户的数目后尽快通知受影响客户。银行亦应清楚解释事件对

客户的影响、银行就事件的跟进工作，以及客户本身应采取的步骤。金管

局会适时检讨有关的安排，以确保银行客户的个人资料受到充分的保障。  

完  

 

 


